附件八

	现有服务型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
认 定 证 明

编号：XXXXXX

经认定：

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，特发此证。
发证机关

年    月 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印制

1、证书用纸：120克白胶版纸。证书成品尺寸：182mm×220mm（内沿）；边框平面位置：上下左右居中。

2、标题：美黑小初、加粗居中；“编号”：6位数字、黑体小二、加粗；正文：宋体小一、加粗；“发证机关、年月日”：宋体小二、加粗；“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印制”：宋体三号。

3、书边框内底色用C100（蓝）细花纹图案印制。

4、标题大字及边框采用印制金墨印制。

	编号：XXXXXX

现有服务型企业

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

（副本）

发证机关（印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1． 证书成品尺寸：182mm×257mm

2． “编号”：黑体二号、居中、编号为6位数

3． 认定证明名称：美黑小初、加粗、居中

4． “副本”：黑体小初、居中

5． “发证机关（印章）、年 月 日”：宋体小一、加粗

	企业名称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营业执照编号

工商登记机关：

税务登记证号：

主管税务机关：

税务登记证号：

主管税务机关：

企业类型：

经营范围：

成立日期：

地址：

电话：


字体：宋体小二、加粗


《企业人员情况表》标题：黑体二号、加粗、居中；表格内文字：仿宋三号、加粗、居中；注释内容：宋体五号、加粗。

《年检记录》标题：黑体二号、加粗、居中；表格内文字：仿宋三号、加粗、居中。


“注意事项”：宋体小一、加粗、居中

正文内容：仿宋、四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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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
凡现有服务型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，均可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核认定后，发给《现有服务型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》。


本证须加盖发证机关公章，经统一编号后生效。


此证只限本企业使用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让、转借、伪造或私自涂改。如有损失，应及时向发证机关报失，办理补发手续。


企业关闭破产或改变其性质时，应在十五日内到发证机关交回正副本，办理注销手续。


年检记录由县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填写，并加盖负责人印章。从发证之年起第二年若未年检即自动失效。


认定证明分正本、副本，正本可与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书一并悬挂，副本作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，办理相关手续的凭证。








